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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就董事所知，緊隨全球發售完成後（假設超額配股權並無獲行使及並無計及因行使根據
購股權計劃已授出或可能授出的購股權而可能配發及發行的任何股份），以下人士或實體
將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
交所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直接及╱或間接擁有附有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公司股東大
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的權益：

名稱 身份
於本招股章程

日期持有股份數目

於本招股章程
日期股權
概約百分比

緊隨上市後持有
證券數目及
類別(L)（附註1）

緊隨上市後
股權概約
百分比

      

VRI 實益擁有人 9,353股股份 74.83% 381,939,890股股份 59.87%

蔡先生 於受控法團的
權益（附註2）

9,353股股份 74.83% 381,939,890股股份 59.87%

廖女士 於受控法團的
權益（附註2）

9,353股股份 74.83% 381,939,890股股份 59.87%

IGF 實益擁有人 1,500股股份 12.00% 61,248,000股股份 9.60%

珠海華發集團有限公司 於受控法團的
權益（附註3）

1,500股股份 12.00% 61,248,000股股份 9.60%

陳友正先生，PhD 於受控法團的
權益（附註3）

1,500股股份 12.00% 61,248,000股股份 9.60%

Infinity Frontier Asset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
（「Infinity Frontier」）

投資經理（附註4） 1,500股股份 12.00% 61,248,000股股份 9.60%

附註：

1. 字母「L」指實體╱人士於股份之好倉。

2. VRI持有的該等股份由蔡先生及廖女士分別持有57.9%及42.1%。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蔡先生及廖
女士各自被視為於VRI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3. 該等股份由IGF持有，其為Infinity Capital (Cayman Islands) Limited全資擁有的公司，而Infinity Capital (Cayman 

Islands) Limited由Infinity Capital (Hong Kong) Limited全資擁有。Infinity Capital (Hong Kong) Limited分別由JJ 

Strategy Investment Inc.及Infinity Equity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Infinity Equity」）持有45%及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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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 Strategy Investment Inc.為陳友正先生，PhD全資擁有的公司。Infinity Equity由Infinity Investment Holding 

Group全資擁有，而Infinity Investment Holding Group由Huajin Infinity Investment Holding Limited持有49%。
Huajin Infinity Investment Holding Limited由Huajin Financia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全資擁有，而Huajin 

Financia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由珠海金融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全資擁有。珠海華發集團有限公司持
有珠海金融投資控股有限公司84.54%的權益。珠海華發集團有限公司由珠海市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
會全資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上述人士各自被視為於IGF擁有權益的相同數目股份中擁有權益。

4. 該等股份由IGF持有，IGF之投資經理為Infinity Frontier。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Infinity Frontier被視為於IGF擁
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Infinity Frontier為Infinity Equity的全資附屬公司。有關Infinity Equity股東的詳情，
請參閱上文附註3。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並不知悉於緊隨全球發售完成後（假設超額配股權並無獲行使
及並無計及因行使根據購股權計劃已授出或可能授出的購股權而可能配發及發行的任何股
份）任何人士將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條文須
向本公司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有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公司股東大
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的權益。




